
 

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

立场，现就公司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签署<业绩承诺补偿

协议>之补充协议的议案》及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《关于签署<业绩承诺补偿协议>之补充协议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2020 年 9 月 28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与井冈山

市星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及保证人崔玉杰签署了《关于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

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。因承诺方无法按照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约定的时限

内全部以现金方式实现支付补偿款，经友好协商达成补充协议，约定以房产作为

承方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1,475 万元（经评估）业绩补偿款。补偿协议未改变业绩

承诺应补偿金额，且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不

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一致同意签署补充协议，并同意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    2、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

独立意见 

（1）公司本次签署意向协议，有利于推进出售河北当代100%股权的事项，

从而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提高资金周转率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以及公司及全

体股东的利益。 

（2）公司本次所签署的意向协议涉及出售河北当代100%股权事项，该出售

股权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，后续公司需要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及其他相关规定，聘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审计机构、评估机构及法

律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展相关工作。 

（3）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，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事项，并将本

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

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）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_________ 易宪容    _________ 苏培科    _________ 田旺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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